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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郝郝郝市長市長市長市長非學校型態實驗非學校型態實驗非學校型態實驗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教育教育教育座談會座談會座談會座談會發言條發言條發言條發言條答答答答覆覆覆覆彙整表彙整表彙整表彙整表    

列管列管列管列管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    發言人姓名發言人姓名發言人姓名發言人姓名

////手機手機手機手機////校名校名校名校名    

市長或機關答覆內容市長或機關答覆內容市長或機關答覆內容市長或機關答覆內容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臺北市是第 1 個開放非學校型態教

育，從民國 86 年開始，到現在有 15

歲~17 歲在家自學孩子，目前 18 歲

高中自學學生有 2 種情況： 

1.寄放學籍（學費昂貴）。 

2.沒有學籍者必須等到 20 歲取得同

等學歷後才能考大學，而且只能參

加 7 月份考試分發，不能甄選入學。 

希望在市長郝龍斌帶領下打造臺北

市為「全國第一座 12 年適性學習城

市」。 

陳○○ 

保障教育選

擇權聯盟總

召集人 

1. 有關於高中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部分，教育局將依法研議訂定試辦規

定，以為適用，並將依據教育部相關會議所

研訂之相關配套措施，配合辦理有關事項。 

2. 今年國三畢業生如需繼續申請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請於入學高中或高職後，依規定

程序及時間向學校申請後，由學校函報教育

局核處。 

3. 依據「「「「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第 5 條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略以，高級中學畢業程度

學力鑑定考試應考資格如下：（一）年滿 18

歲，曾於國民教育階段參與經主管機關核准

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國民。（二）年滿

20 歲之國民。 

4. 目前大學學科能力測驗之報考資格為高級

中等學校之三年級在學學生、畢業生或具同

等學力者，此相關規定係屬教育部權責，民

無發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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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提建議，將由教育局轉請教育部參考。 

2 希望郝市長，幫助我有高中生的身

分，高中繼續在家自學，順利考大

學。 

蘇○○ 

09183××××× 

1. 今年國三畢業生如需繼續申請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請於入學高中或高職後，依規定

程序及時間向學校申請後，由學校函報教育

局核處。 

2. 依據「「「「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第 5 條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略以，高級中學畢業程度

學力鑑定考試應考資格如下：（一）年滿 18

歲，曾於國民教育階段參與經主管機關核准

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國民。（二）年滿

20 歲之國民。 

3. 民眾如曾於國民教育階段參與經主管機關

核准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國民，且年滿

18 歲，即可報名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取

得高中同等學力證明，進而報考大學。 

 

3 請市長協助我們暢通升學管道及高

中學歷認證。 

簡○○ 

09329××××× 

1. 今年國三畢業生如需繼續申請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請於入學高中或高職後，依規定

程序及時間向學校申請後，由學校函報教育

局核處。 

2. 依據「「「「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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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略以，高級中學畢業程度

學力鑑定考試應考資格如下：（一）年滿 18

歲，曾於國民教育階段參與經主管機關核准

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國民。（二）年滿

20 歲之國民。 

3. 民眾如曾於國民教育階段參與經主管機關

核准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國民，且年滿

18 歲，即可報名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取

得高中同等學力證明。 

4 1. 高中學籍得以開放申請。 

2. 免考高中同等學力考試，多元化

評量。 

韓○○ 

09122××××× 

1. 有關於高中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部分，教育局將依法研議訂定試辦規定，

以為適用，並將依據教育部相關會議所研訂

之相關配套措施，配合辦理有關事項。 

2. 今年國三畢業生如需繼續申請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請於入學高中或高職後，依規定程

序及時間向學校申請後，由學校函報教育局

核處。 

3. 依據「「「「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第 5 條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略以，高級中學畢業程度

學力鑑定考試應考資格如下：（一）年滿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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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曾於國民教育階段參與經主管機關核准

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國民。（二）年滿

20 歲之國民。此相關規定係屬教育部權責，

民眾所提建議將由教育局轉請教育部參考。 

5 學校的社團活動與課外讀物的選取

上，建議挑選純正的活動與讀本，

提昇道德教育。舉例：北縣國中的

社團活動，跳鋼管舞。北市小學，

指定課外讀物，選取現代年輕作者

的作品，如二哥情事、媽媽出嫁了。 

像這些對國小、中階段的孩子，在

無形中灌輸的價值觀、藝文方面的

培養、性教育方面、乃至文字表達、

情緒管理、道德等方面，到負向的

作用。 

 

厲○○ 

09162××××× 

媒體工作 

1. 本市 2008 年訂為「品格教育年」、2009 年訂

為「教育關懷年」，並訂定「臺北市中小學推

動品德教育實施計畫」，建立以「愛」為本位

之品格核心理念，深耕以「誠實、孝順、感

恩、尊重、關懷、責任、自省、自律、公平、

正義、同情、容忍、信賴、勇敢」等 14 項行

為準則為臺北市品格核心價值，並培養學生

品格批判思考能力，發展自我省思、分辨是

非的道德觀。 

2. 本市訂定「臺北市各級學校推展服務學習實

施要點」，鼓勵各校成立服務性社團，學生透

過社團籌辦假日活動，如關懷年長者、探訪

育幼院童等，帶動服務大眾之熱誠，進而達

到公共服務教育之目的，以增進學生關心自

己、關懷生活環境及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與

熱忱；輔導學生認識生命的意義，培養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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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啟發學生人文關懷的精神；提供學

生回饋學校、鄰里、社區及社會，從生活體

驗中，落實五育均衡的全人教育。 

3. 臺北市 96 年起推動兒童深耕閱讀計畫，辦理

「閱讀戲戲品嚐-Performing Arts mark reading 

fun」系列活動，如：閱讀創作作品徵件、閱

說舞唱遊於藝、閱冠王、好書評選、小小說

書人選拔、好書報報、線上讀書會等，並試

辦「讀報教育」，以期豐富閱讀素材，並提升

學生閱讀理解、寫作能力、關懷時事及公民

素養。 

6 我的老大小六時正式提出在家教

育，今年國一，是她的第二年在家

教育。今年小六畢業時，因申請在

家教育，學業成績不列入畢業成

績，差一點與市長獎擦身而過，最

後因為班導師的促成，孩子以六年

來的獎狀贏得特殊表現市長獎，從

郝市長手中接過這項榮譽。小六的

一年中，她一半時間在學校，一半

 1. 依「臺北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

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學校應通知實驗教育

之學生，得參與學校定期評量及其他學習評

量 。但評 量成績不列入 畢 業成績獎項 評

比。」，因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成績評量

方式較多元（或由家長自行評定、或回校參

加考試），為考量成績計算及獎項評比公平

性，故渠等學生成績不列入畢業獎項計算。 

2. 另依據同法第 5 條第 2 款規定：「團體實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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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在家裡，大考返校評量，學業

成績維持在班上前五名。而我們最

看重的確是她的靈性教育，品格與

學習安排自己的時間，她有更充裕

時間繼續她的提琴學習，也有許多

時間與弟弟妹妹在家中學習操持家

務。這一年中，我們全家出去露營

了七次，孩子們十分享受在大自然

中的學習。我的老二今年小三申請

在家第一年她的情況又跟姐姐完全

不同，他的強項是運動、音樂、自

然，弱項是「寫字」，面對學校大量

輸寫練習就比較沒輒。我們讓他強

項返回學校繼續快樂上學，弱項則

由父母自行在家教導。現在看來，

我們的老大適合走學術路線，高中

回歸體制，她的美夢是繼續現狀，

按她的需要採部分返校學習。老二

則比較傾向適合體制外發展。(因為

目前學科以外強項的孩子競爭太激

育：由 3位以上學生參加並經其法定代理人

同意，於共同時間及地點進行非以營利為目

的之實驗教育計畫。」第 6 條第 2 項規定：「申

請辦理團體實驗教育，應由教育事務、文化

事務、社會福利之法人或學術研究機構向教

育局提出。」，及第 8 條規定實施團體實驗教

育，應符合下列規定：(一)學生總人數不得

超過 30 人。(二)每一學生學習活動場地使用

面積不得少於 3 平方公尺。(三)教學場地以

地面以上 1至 5層樓為原則。(四)建築物之使

用、公共安全及消防安全設備等，應符合相

關法令規定。(五)團體實驗教育教學場地校

舍總樓地板面積 2百平方公尺以上者，應指

派防火管理人。 

3. 因此，民眾如需申請辦理團體實驗教育，應

由教育事務、文化事務、社會福利之法人或

學術研究機構，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實驗教育

計畫書、參加學生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教

學場地合法使用證明文件等，於每年 3 月 15

日前向教育局提出申請，俾供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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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只有極少比例頂尖的孩子能在

體制內生存)。許多父母到了孩子五

六年級就要收心，因為國中開始要

面對基測，不管孩子的性向為何就

是國英數自社。我們當中這些父母

憑著信心希望孩子能發展天賦能

力，落實教育單位所倡導的「多元

適性發展」。走了十年卻可能感覺目

前「疑無路」，希望台北市能不落宜

蘭縣之後，勇敢向教育部提出「自

學多元專班」，採公辦民營的方式，

仿效美國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

的精神，讓這些字學家長可以延續

教育的理想__充分展現每一個個

體。台北市勇敢提出北北基，讓孩

子免於大考之苦，對於體制內的孩

子是一福祉。我們也想搭上這班列

車，成就多元教育的美夢。 

7 1. 能以專案處理方式，讓學有專長

的家長所組成的自學團隊，能承

陳○○ 

09828××××× 

1. 感謝家長對臺北市市府團隊工作的肯定與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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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現有國小、中的空間教室，得

以讓自學的孩子跟校園中的同學

互動，也可以讓正規學校內的老

師們也有觀摩，產生良善互動的

機會。 

2. 校園內的品德教育請再努力(1)教

師服裝儀容(女性教師不宜穿短

褲或有違端莊原則的服飾(2)教師

的語言，請以正向支持來引導學

生互動，請勿讓小一開始就要她

們去紀錄同學的「錯」，孩子們從

小應該學習的友愛變成鬥爭。 

3. 神韻藝術團是被譽為世界第一

秀，內容皆為傳統文化中的道德

與全善全美的藝術演出，非常希

望台北市的教師、學生皆能有機

會聽到神韻的訊息，和有相關的

鼓勵措施，亦敦請市長率市府團

隊蒞臨觀賞。 

4. 非常感謝市長，我一直以成為台

精神健康基

金會、興隆

國小家長 

2. 另依據「臺北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

法」第 5 條第 2 款規定：「團體實驗教育：由

3 位以上學生參加並經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於共同時間及地點進行非以營利為目的之

實驗教育計畫。」同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申

請辦理團體實驗教育，應由教育事務、文化

事務、社會福利之法人或學術研究機構向教

育局提出。」，及第 8 條規定實施團體實驗

教育，應符合下列規定：(一)學生總人數不

得超過 30 人。(二)每一學生學習活動場地使

用面積不得少於 3 平方公尺。(三)教學場地

以地面以上 1 至 5 層樓為原則。(四)建築物

之使用、公共安全及消防安全設備等，應符

合相關法令規定。(五)團體實驗教育教學場

地校舍總樓地板面積 2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應指派防火管理人。 

3. 因此，民眾如需申請辦理團體實驗教育，應

由教育事務、文化事務、社會福利之法人或

學術研究機構，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實驗教育

計畫書、參加學生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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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民為榮，也順祝市府市政昌

隆、平安。 

5. 在下也常在國際媒體發表評論與

教育性文章，非常希望協助市

長，將您的許多好的良善思維，

能被廣為周知。 

學場地合法使用證明文件等，於每年 3 月 15

日前向教育局提出申請，俾供審核。 

4. 教育局訂定「臺北市推動正向管教工作計

畫」，督導各級學校訂定各校之「校園正向

管教工作三級預防計畫」，持續辦理正向管

教「班級經營」及「輔導管教」案例分享與

彙編、教師研習等，以正向言語鼓勵學生行

為，提升教師輔導專業知能及教師之專業形

象。 

5. 本市持續推動「育藝深遠方案」，提升國小

學生藝術素養，並配合九年一貫課程「藝術

與人文」領域，結合藝術與人文課程、增進

學生審美體驗、擴充藝術教學資源，以提升

學生文化創造力。 

8 1. 在學校成績家長自行評量成績有

學校不採納。 

2. 北星計畫採納在家自學評量成

績，如計算成績符合名額是否以

外加方式計？ 

 1.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成績若由家長評

量，學校仍應將成績輸入校務行政系統中；

為免各校對成績採計有所疑義，教育局訂於

99 年 1 月 28 日針對申辦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學生之國民中小學承辦人員召開說明

會，使各校能維護學生之受教權益及參與高

無發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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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職多元入學管道之權益。 

2. 99 學年度北星計畫免試入學未排除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參與推薦作業，其配套措

施為各國中經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參與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學生，符合報名

資格(國中全程就讀同一學校，且前 5 學期在

校總平均成績在全校排名百分比前 40%

內)，且在校成績在上開北星計畫及產業特殊

需求類科招生各國中可推薦參加人數限額

內(每校 10 名)時，其推薦名額得以外加方式

另計。 

3. 本局已於 99 年 1 月 13 日下午針對國中教

務、輔導人員及九年級導師辦理「北星計畫

暨產業特殊需求類科免試入學招生說明

會」，俾利國中承辦人員了解國中九年級符

合本項報名資格之學生、家長申請報名本項

招生之推薦作業及志願選填之輔導工作，其

中亦包含申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之

資格與報名推薦方式。 

9 就公平性而言，可否開放各高中、 蔡○○ 1. 目前高中職升學制度仍以考試入學為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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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申請入學，在家自學生可用自己

的作品，作為申請入學的評筆項目。 

262××××× 

德珍學苑、

麗山國中家長 

中自學畢業生仍須使用入學測驗成績，以

「甄選入學」、「申請入學」或「登記分發入

學」等 3 個管道進入高中職就讀。 

2.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

3 條之 1 第 2 款規定，申請入學：（一）以

基本學力測驗或入學測驗之國文、數學、英

語、社會及自然五科分數作為報名資格條

件，另得選擇一科或二科加權計分。（二）

應以寫作測驗分數作為報名資格條件或加

分條件。（三）應參採日常生活表現或特殊

事蹟等，並採書面審查，不得再辦理任何形

式之測驗。（四）直升入學者應參採在校學

科成績。 

3. 因此，高中職各項升學機會之評比項目應對

所有學生一視同仁，以維就學機會之公開性

及公平性，若特別針對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學生特闢升學管道評比方式，恐有不公，故

高中職多元入學升學制度仍應依法規定及

各校制訂之標準及方式進行評比。 

10 1. 高中沒有路：實驗教育辦法只到 韓○○ 1. 有關於高中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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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義務教育階段，高中無法設

籍（學籍）卻沒有配套辦法。建

議可設一學校一班集中自學學

生的學籍。 

2. 大學系所錄取：高中資格的同等

學歷的認定。學生採計方式已非

全然採計所有科目成績 

 

09122××××× 

信義國中家長 

育部分，教育局將依法研議訂定試辦規定，

以為適用，並將依據教育部相關會議所研訂

之相關配套措施，配合辦理有關事項。 

2. 今年國三畢業生如需繼續申請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請於入學高中或高職後，依規定程

序及時間向學校申請後，由學校函報教育局

核處。 

3. 依據「「「「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第 5 條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略以，高級中學畢業程度

學力鑑定考試應考資格如下：（一）年滿 18

歲，曾於國民教育階段參與經主管機關核准

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國民。（二）年滿

20 歲之國民。 

4. 目前大學學科能力測驗之報考資格為高級中

等學校之三年級在學學生、畢業生或具同等

學力者，此相關規定係屬教育部權責，民眾

所提建議將由教育局轉請教育部參考。 

11 1. 因成績評 定皆已認 定 北星計

畫，今年可否申請(因已轉學)。 

2. 直升計畫可否申請？ 

彭○○ 

265××××× 

西湖國小、

1. 99 學年度北星計畫免試入學並未排除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參與推薦作業，其配套措

施為各國中經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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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今已高三可否在寄籍某私中，不

必再等待 6 個月。 

大直國中家長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學生，符合報名

資格(國中全程就讀同一學校，且前 5 學期在

校總平均成績在全校排名百分比前 40%

內)，且在校成績在上開北星計畫及產業特殊

需求類科招生各國中可推薦參加人數限額內

(每校 10 名)時，其推薦名額得以外加方式另

計。 

2. 本市各高級中學辦理附設國中部應屆畢業生

直升入學，應組成直升入學委員會，擬訂招

生計畫（內容包含招生名額、招生對象、參

加資格、錄取標準、缺額處理、報名、報到、

錄取公告期程等規範）及處理申訴及緊急案

件，並函報教育局核備後實施。另應採計學

生在校成績及基本學力測驗分數，並得將學

生特殊事蹟納入採計。因此，各高中略有差

異性，請家長逕洽學校教務處詢問詳細細節。 

3. 目前大學學科能力測驗之報考資格為高級中

等學校之三年級在學學生、畢業生或具同等

學力者，如需取得同等學力證明請參加高級

中學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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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 申請時間能開放為每年兩次或

更多，並把申請時間延後。 

2. 轉學流程一致化。 

3. 分數的認定。 (請行文給各國

中、小)。 

4. 對於比賽的指導老師，不限校內

老師，家長也可成為指導老師。 

5. 若學校內有特殊的，或好康的消

息，能通知在家教育生。 

曾○○ 

09107××××× 

信義國中家長 

1. 依據「臺北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

法」第 7 條規定，申請辦理實驗教育者，應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實驗教育計畫書於每年 3

月 15日前提出申請。同法第 9 條規定，學校

應於受理個人申請辦理實驗教育計畫截止

日起 2 個月內進行初審，通過後再送教育局

複審。教育局對前項之複審及團體申請辦理

實驗教育計畫之審核，應於 7 月 15日前為准

否之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 

2. 因此，家長於 3 月間提出計畫申請後，教育

局至遲將於 7 月間公告審查結果，此申請期

程之規劃係爲保障學生學習及學年之完整

性。 

3. 臺北市訂定「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生轉學

處理要點」，爰本市國中生之轉學作業悉依

其規定辦理。 

4.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成績若由家長評

量，學校仍應將成績輸入校務行政系統中；

為免各校對成績採計有所疑義，教育局訂於

99 年 1 月 28 日針對申辦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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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學生之國民中小學承辦人員召開說明

會，使各校能維護學生之受教權益及參與高

中職多元入學管道之權益。 

5. 目前，全國及本市之各類比賽辦法或計畫，

對指導老師之資格規定不一，如無資格限定

者，即可請學校彈性放寬。 

13 1. 將來面對的競爭世界，設立服務

社區、世界的創新活動與平台、

和機會（如志工等）。 

2. 結合社會資源（青商會、獅子

會），協助青少年參展有國際

觀。 

3. 專案預算研究發展非學校型態

系統。 

韓○○ 

09122××××× 

信義國中家長 

1. 臺北市舉辦「2009 臺北聽障奧林匹亞運動

會」動用非常多的志工，協助值班、培訓課

程服務及協辦活動服務等。 

2. 今年本市舉辦「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

是強力展現在國際舞臺的時刻，為了讓市民

朋友有機會更進一步親身參與推動盛會，也

為了讓花博會更臻完善，並宏揚及力行志願

服務精神，凡年滿 15 歲（含）以上懷抱高度

服務熱誠之民眾即可報名參加，以達到有效

結合校園、社會人力等熱心公益民眾參與花

博會，相關訊息請查詢「2010 臺北國際花卉

博覽會」網站(http://www.2010taipeiexpo.tw/)。 

3. 有關研究發展非學校型態系統係共通性研

究議題，屬教育部權責，家長所提建議，將

發言條（未

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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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育局轉請教育部參考；惟教育局將列入

考量評估實驗教育成效。 

14 集中學籍→國小、國中、高中。 

另類課程：桌球、塗鴉、合唱團、

課外教學。 

許○○ 

09321××××× 

三民國小 

1. 有關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之實驗

教育悉依「臺北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

辦法」規定辦理，高中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部分，教育局將依法研議訂定

試辦規定，以為適用，並將依據教育部相關

會議所研訂之相關配套措施，配合辦理有關

事項。 

2. 依據「臺北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

法」第 3 條規定，本辦法所稱實驗教育，指

學校教育以外，以實驗課程為主要目的、不

在固定校區或以其他方式所實施之教育。另

申請辦理實驗教育者所提之計畫書內容應

載明，實驗教育之內容（含課程與教學、學

習領域、教材教法、學習評量等）。因此，

申請實驗教育計畫之家長，可自行彈性調整

課程與教學，辦理桌球、塗鴉、合唱團、課

外教學等另類課程。 

發言條（未

上台） 

 


